
1 
 

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促进我校双一流建设，强化以高水平科研为导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，切实

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原创能力，学校特设立“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”，以

支持研究生积极从事前沿性、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工作。 

一、项目内容 

1.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分为一般项目、重点项目。 

2.项目经费金额： 

一般项目理工医科总经费 2 万元/项，文科总经费 1 万元/项； 

重点项目理工医科总经费 5 万元/项，文科总经费 3 万元/项。 

3.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1—2 年，项目负责人为应届毕

业生的，应在毕业离校前三个月完成结题。 

4.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须标注“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”字样。 

二、项目申请条件 

1.项目申请人应为我校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，主要支持博士

研究生（包括硕博连读生、提前攻博生、本硕博连读研究生）。 

2. 研究生应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，已明确学位

论文选题。 

3.研究生导师应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学术水平，近年来承担有重要的科研

项目，能够保障给予本项目高水平的学术指导。 

4.项目研究内容应当与学生科研方向一致，并依托导师的科研项目或平台展

开，研究方案和技术措施清晰、可行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申请一般项目者，应当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潜质，在结题时应达到以

下要求：理工医科研究生应原则上至少在 C 级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，文

科研究生应原则上至少在 B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篇或在 C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

2 篇。 

（2）申报重点项目者，在申请时应满足以下要求：理工医科研究生已在 D

级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；文科研究生已在 C 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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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结题时应达到以下要求：理工医科研究生应原则上至少在 B 级及以上期刊发表

学术论文 1 篇，文科研究生应原则上至少在 B 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。 

以上项目结题成果必须以四川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，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。

第一作者的认定，参照我校学位管理要求执行。以上理工医科期刊及成果分级依

照我校科研院最新期刊及成果分级方案认定，文科期刊及成果分级依照我校社科

处最新期刊及成果分级方案认定。 

5.研究生同期只能申报一项。 

6.本基金在研项目负责人以及团队项目成员不再申报。 

三、项目实施与管理 

1.项目评审与立项 

研究生填写《四川大学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》并附上已有科

研成果证明材料，经导师推荐后，向所在培养单位（学院、所、中心）提出申请，

培养单位汇总后推荐至研究生院。 

研究生院在培养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评审，专家根据申请材料评审研

究生的科研经历、已有的研究基础以及项目实施方案、预期成果等，研究生院根

据评审结果公布立项名单。 

2.中期检查 

按照项目周期，研究生院将组织中期检查，项目负责人需以书面形式向研究

生院提交中期进展报告。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项目的实施情况。中期检查通过

后，拨付后期项目经费。研究生应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建议完成项目后继内容。 

3.项目验收 

项目验收分为财务验收和业务验收。财务验收依据我校财务相关管理规定；

业务验收由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，并按照本办法中的申报条件要求及立项申

请书中的预期成果提交材料。 

有下列情况的，不得通过验收：套取、挪用或违反规定转拨经费；项目目标

任务完成不到 85%（对于探索性强，失败风险高的项目，若原始记录证明项目负

责人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确实不能完成的，不影响通过验收）；所提供的验

收文件、资料、数据不真实，存在弄虚作假的；超过项目要求的执行年限半年以

上未完成，并且事先未做出说明；其他违反国家管理规定的行为。 

四、项目经费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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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按照研究周期分期拨付，项目立项后拨付前期经费，中期检查通过后

拨付剩余经费。 

2.经费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执行学校财务以及科研经费的相关规定，预算范围

为差旅/会议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直接费用（包括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

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等）和其它支出（包括办公用品费、印刷

费、图书资料费等），本基金不得提取管理费、劳务酬金或挪作他用。 

3.研究生报账材料需经导师签字核实。 

4.涉及项目研究人员、目标、内容、期限、预算以及中止研究工作等重要变

动时，项目负责人需提出申请报告，经导师、培养单位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因项目负责人个人原因且未经研究生院批准而自行终止课题的，须自筹已支出的

经费并退还学校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